附件1：    

宜昌市农业农村局依申请及公共服务事项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清单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证明名称
	设定依据
	证明事项办理方式
	保留（限六个直接涉及）
	备注

	
	
	
	
	法定证照
	数据共享
	部门核查
	告知承诺
	
	

	1
	水产苗种生产审批
	亲本来源证明
	《水产苗种管理办法》第十二条第（二）项：（二）用于繁殖的亲本来源于原、良种场，质量符合种质标准；
	
	
	
	√
	
	

	2
	生猪定点屠宰厂（场）设置审查
	拟聘屠宰场从业人员健康证明
	《生猪屠宰管理条例》第十一条“生猪定点屠宰厂（场）应当具备下列条件

：（三）有依法取得健康证明的屠宰技术人员；（四）有经考核合格的兽医卫生检验人员。
	
	
	
	√
	
	

	3
	渔业船舶船员证书核发
	渔业船员健康状况证明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员管理办法》第七条第（二）项：申请渔业普通船员证书应当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二）符合渔业船员健康标准（见附件2）
	
	
	
	√
	
	

	4
	使用低于国家或地方规定标准的农作物种子审批
	需要使用低于国家或者地方规定标准的农作物种子的材料
	
	
	
	
	
	保留。
	使用低于国家或者地方规定标准的农作物种子，有可能导致粮食减产，影响粮食产量，损失难以挽回。


